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1.采购标的
	序号
	货物或服务名称
	数量
	单位
	最高限价
	单位
	备注（核心产品）

	1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保洁服务项目
	1
	项
	308.712 
	万元
	


2.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3.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是市交通委管理的副局级行政执法机构。
主要职责：
（一）负责集中行使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由省级交通主管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权。
（二）负责相关领域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跨区域案件的查处工作。
（三）负责全市县级以上公路路政及相应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方面的行政执法工作。
（四）负责全市轨道交通行政执法工作。
（五）负责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的市管城市道路行政及相应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道路运政、水路运政、地方海事行政、渔船检验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行政执法工作。
（六）负责监督指导、统筹协调各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工作。
（七）完成市委、市政府和市交通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商务要求
1.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限：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服务范围：保洁服务。
2.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服务费按实际月考勤人数季度支付，以支票或转账方式，包含保洁员工资、保险、各项税金、福利等全部费用。
3.服务团队要求
项目经理情况：
3.1年龄50岁（含）以下；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3.2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
3.3且具有5年以上（含）物业项目经验。
4.服务地址及人员分配：
	名称
	人数
	职称
	地址
	建筑面积

	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总队机关
	1
	项目经理
	北礼士路22号
	5847.19

	
	6

	保洁

	
	

	一支队
	2
	保洁
	东城区潘家坡胡同1号
	1936.00

	二支队
	1
	保洁
	丰台区丰台南路91号院3号楼
	760.35

	三支队
	2
	保洁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块玉南街32号
	1777.20

	四支队
	2
	保洁
	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258号
	1628.50

	五支队
	3
	保洁
	朝阳区十八里店周村庄319号北京福寿老年公寓西侧大院
	2172.56

	六支队
	2
	保洁
	海淀区彰化路18号冠方大厦西院B座
	2195.00

	七支队、十四支队
	2
	保洁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西路188号三区8号楼总部基地
	2230.52

	八支队
	2
	保洁
	北京市石景山区金顶北路22号
	1640.00

	九支队
	大兴
	3
	保洁
	北京市大兴区黄马路6号
	2105.61

	
	昌平
	3
	保洁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永安路32号
	2630.21

	
	房山
	2
	保洁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马各庄村村北
	2475.37

	
	延庆
	2
	保洁
	北京市延庆区妫水南街69号
	3458.40

	
	门头沟
	2
	保洁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北路28号院
	2487.71

	十支队
	密云
	2
	保洁
	北京市密云区西大桥路3号
	1667.11

	
	平谷
	2
	保洁
	北京市平谷区新平西路4号
	1642.20

	
	怀柔
	1
	保洁
	北京市怀柔区迎宾中路24号
	691.00

	
	顺义
	1
	保洁
	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8号
	1500.00

	
	通州
	2
	保洁
	通州区玉桥西里72号3号楼
	1700.00

	十一支队
	2
	保洁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小王辛庄南路9号
	1800.00

	十二支队
	2
	保洁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李家场村100号
	2199.57

	十三支队
	3
	保洁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儒福里40号
	2870.75

	十五支队（一体2幢楼）
	2
	保洁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街道东太平街36号
	1039.60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街道东太平街36号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街道永宁胡同41号
	736.20

	十六一支队
	6
	保洁
	北京市丰台区潘家庙222号
	7175.33

	总计
	58
	
	


5.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一）零星维修材料费用
1.涉及以下情形的，相关费用包含在物业管理服务采购合同金额之内，由供应商承担：无。
2.涉及以下情形的，由采购人承担：维修服务所需消耗品。
（二）低值易耗品费用
涉及以下情形的，相关费用包含在物业管理服务采购合同金额之内，由供应商承担：保洁服务所需消耗品。
三、技术要求
1.基本要求
1.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该项目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提供保洁服务，主要包括保洁等工作。
1.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提供物业服务。
2.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保洁服务
2.1.1服务内容
院区范围内所有公共区域及配套用房日常清洁。楼道、地面、墙面、楼梯、卫生间、门厅、玻璃（2米以下）；大院地面落叶、垃圾清理；所有楼层楼道、楼道扶手、消防通道等公共区域、整栋楼内所有管道；所有通道门、窗、玻璃（2米以下）、各楼层通道、楼梯的天花、墙面扫尘，以及采光井的清扫保洁；所有消防栓、消防指示灯箱、电灯开关盒、灯罩保洁；公共招牌、广告栏、警语牌、标识牌、消防疏散指示牌；所有生活垃圾的收集、清运处理，更换垃圾袋、清洗所有垃圾桶、烟灰筒；领导办公室、资料室、会议室内清洁工作；突发性的保洁工作，如清理临时工作现场，突击完成某项保洁任务等。正常工作时间为：7:00-16:00，根据季节调整工作时间。
2.1.2服务要求
建立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实行标准化清扫保洁，由专人负责巡查监督，备齐必要的环卫设施，及时清洁率100%。
（1）大厅、楼内通道等公共区域：地面干净、无污渍，有光泽，保持地面材质原貌；门框、窗框、窗台、金属件表面光亮、无灰尘、无污渍；门窗玻璃干净无尘，透光性好，无明显印迹；各种金属件表面干净，无污渍，有金属光泽；门把手干净、无印迹、定时消毒；天花板干净，无污渍、无蛛网；灯具干净无积尘，中央空调风口干净无污迹。
（2）会议室、接待室等：地面、墙面、天花板、门窗干净，无灰尘污渍；桌椅干净，摆放整齐有序。
（3）楼梯及楼梯间：梯步表面干净无污渍，防滑条（缝）干净，扶手栏杆表面干净无灰尘，门及闭门器表面干净无污渍，墙面、天花板无积土、蛛网，进出楼地垫摆放整齐，表面干净无杂物。
（4）公共卫生间：各种物品摆放整齐规范，空气流通无明显异味；地面干净，无污渍、无积水；大小便器表面干净，无污渍，有光泽；隔断表面干净，无乱写乱画；金属饰件表面干净，无污迹，有金属光泽；墙壁表面干净，天花板无污渍、蛛网；风口或换气扇表面干净无积土；门窗便面干净，窗台无灰尘；玻璃干净无水渍；洗手台干净无积水，面盆无污垢；各种管道表面干净无污渍；废纸篓杂物超过2/3应及时倾倒。
（5）停车场：地面干净，无杂物，无明显油渍、污渍；墙面干净无积土，各种指示牌表面干净有光泽；消防器材表面干净，摆放整齐；减速带表面干净无明显污迹，各种道闸表面无灰尘、缝隙无杂物。
（6）区域道路、沟渠、标牌、路灯：地面干净无杂物、无积水、无明显污迹、油渍；明沟、暗井内无杂物、无异味；各种标牌表面干净无积尘、无水印；路灯表面干净无污渍。
（7）垃圾桶及果皮箱：桶、箱按指定位置摆放，桶身表面干净，无污迹无痰迹，烟灰缸内烟头不应超过5个，垃圾不应超过2/3，内胆应定期清洁、消毒。
（8）消防栓、消防箱：保持表面干净，无灰尘、无污渍；报警器、火警通讯电话插座、灭火器表面光亮、无积尘、无污迹；喷淋盖、烟感器、扬声器无积尘、无污渍；监控摄像头、门警器表面光亮、无积尘、无斑点；消防栓表面光亮、无印迹、无积尘，内侧无积尘、无污迹。
（9）电气设施：灯泡、灯管、灯罩无积尘、无污迹；开关、插座、配电箱无积尘、无明显污迹。
（10）设备机房、管道、指示牌：无卫生死角、无垃圾堆积、无积尘、目视无蛛网、无明显污渍、无水迹；指示牌、宣传牌无灰尘、无污迹，金属件表面光亮、无痕迹。
（11）院内垃圾日产日清，分类处理，满足垃圾运输公司清运条件，保障办公环境干净整洁。
（12）重点假日和重要活动需提供保洁服务
（13）为在项目中充分落实《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等相关要求，以项目为载体推动北京市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请供应商提供在本项目中落实 ESG 理念的工作措施
（14）落实《北京市公共场所室内温度控制导则（试行）》（京发改〔2022〕1673 号）关于公共建筑和空间的室内温度控制相关要求。 
（15）照明系统建议落实《北京市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办公建筑外观照明强 化节能导则(试行)》(京发改〔2022〕88 号）。
2.2其他事项
[bookmark: _GoBack]其他未尽事项，双方协商组织实施
